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4）罚决字〔规〕第18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杨秋云、杨琼、周彬

	违法事实
	当事人杨秋云、杨琼、周彬三人于2009年1月在乐山市市中区绿心街道道座庙社区宝莲路855号6栋2单元未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。该栋建筑实测面积485.7平方米，由于修建户划地面积为80平方米，按照规划条件修建5层计算，建设面积为400平方米，该栋建筑超批准多修建面积85.7平方米。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、第六十四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3428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年2月6日



